
解釋字號 釋字第215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6年04⽉29⽇

解釋爭點 市區道路條例就障礙建物拆除、遷讓等處理程序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市區道路條例係為改善市區道路交通，增進公共利益⽽制

定。市區道路所需⼟地，如為私⼈所有，依該條例第⼗條，得依

法徵收。同條例第⼗⼀條對於⽤地範圍內之原有障礙建築物，已

特別明定其處理程序，並無應予徵收之規定，關於其補償及爭議

之救濟程序，既未排除相關法令之適⽤，⾜以兼顧⼈⺠權利之保

障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⼀百四⼗三條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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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市區道路條例係為市區道路之修築、改善、養護、使⽤、

管理及其經費之籌措⽽制定，乃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市區道路

所需⼟地，如為私⼈所有，依該條第⼗條，得依法徵收之。同條

例第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市區道路⽤地範圍內原有障礙建築物

之拆除、遷讓、補償事項，應於擬訂各該道路修築計畫時，⼀併

規劃列入。」同條第⼆項、第三項⼜規定：「修築計畫確定公告

後，通知所有權⼈限期拆除或遷讓，必要時並得代為執⾏。」

「前項限期，不得少於三個⽉。」依上開規定，對於妨礙建築道

路之建築物，⾸先規定應將有關拆除遷讓及因此⽽須負擔之補償

事項，⼀併規劃列入修築計畫，俟包括補償事項在內之修築計畫

確定公告後，再通知所有權⼈，限期拆除或遷讓，必要時並得代

為執⾏，旨在使道路修築計畫得以迅速完成，⽽特別明定其處理

程序，乃為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之特別規定。惟仍明定應給予補

償，此項補償，應依有關法令辦理，求其合理相當，且對拆除遷

讓之通知及補償⾏為，依法均許利害關係⼈提起訴願及⾏政訴

訟，以求救濟，⾜以兼顧⼈⺠權利之保障，與憲法第⼗五條及第

⼀百四⼗三條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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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3條(36.01.01)

市區道路條例第10條、第11條(54.01.28)

⼟地法第215條(64.07.24)

相關文件 抄許０霖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為政府於修築市區道路所徵收⼟地之⼟地上如有改良物時

應依⼟地法規定辦理⼀併徵收之⼿續，違反上開規定之⾏政處分

及判決均屬無效，懇請惠予解釋。

說 明：

⼀、依據 鈞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第⼀項第⼆款、第四條第⼀項

第⼆款及第六款之規定請求解釋憲法，茲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：

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：

依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：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

保障」。⼜同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：「中華⺠國領⼟內

之⼟地屬於國⺠全體。⼈⺠依法取得之⼟地所有權，應受法律之

保障與限制……」。⽽同法第⼀百七⼗⼀條復明定：「法律與憲

法牴觸者無效。」同法第⼀百七⼗⼆條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

觸者無效」。俱⾒中央或地⽅機關非依法律不得作為，法有明

文。緣台北市政府⼯務局養護⼯程處為辦理台北市００路０段拓

寬⼯程，需拆除聲請⼈所有座落台北市景０街００號位於道路預

定地上之房屋，原處分機關（即台北市政府⼯務局養護⼯程處）

不報請依法徵收，即予以通知拆除，經聲請⼈提出異議，未蒙所

請，迭經提起訴願，再訴願，及⾏政訴訟，均遞遭駁回⽽確定。

惟依據該機關駁回「所請」之依據，據確定終局判決（七⼗⼀年

度判字第⼀三七⼀號）所⽰，係以市區道路條例為特別法，關於

排除市區道路障礙，應優先適⽤，故不必依「台北市舉辦公共⼯

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辦法第七條第⼆項及⼟地法有關附

帶徵收之規定報請徵收，云云。惟按⼟地徵收時，其改良物應⼀

併徵收為⼟地法第⼆⼗五條所明定，市區道路條例第⼀條後段明

定「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⽤其他法律」，則地上物之徵收⾃應依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3&ldate=1947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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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34&ldate=19750724&lser=001


⼟地法⽽適⽤，茲該確定判決未依法適⽤⼟地法有關附帶徵收之

強制規定，徒以市區道路條例中已有告知拆除之規定，⽽不依法

辦理徵收之法定⼿續，顯然與憲法第⼗五條第⼀百四⼗三條第⼀

項規定牴觸，為此聲請解釋憲法，期以原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
得以獲得合法之救濟。謹縷陳事實及理由如左：

事實

緣聲請⼈將所有坐落台北市００街０號房屋，位於台北市００路

０段道路預定地上，原處分機關為辦理００路０段拓寬⼯程，經

⼆次協議拆遷及補償，惟因協議未成，⼜未依法報請徵收，該處

分機關即引⽤市區道路條例規定通知拆除，聲請⼈等不服提出訴

願，再訴願，及⾏政訴訟，均遭以不必報請徵收即可拆除為由駁

回在案，使聲請⼈之財產權遭受不法之損害。

理由

（⼀）疑義之性質，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及⾒解：

（1）性質：按市區道路條例第⼗條既明定：「修築市區道路所

需⼟地得依法徵收之」，⽽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更明定：「徵收

⼟地時，其改良物應⼀併徵收」。⼟地法為⺟法，市區道路條例

既未排除⼟地法之效⼒，⾃應適⽤。乃原確定終局裁判引⽤市區

道路條例第⼗⼀條之規定，認為不必報請徵收，即可告知拆除代

之，因⽽駁回請求，顯有所適⽤之法律已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

⼀百四⼗三條規定本旨情事，敬請，准為違憲之解釋，並宣告其

無效。

（2）經過：請詳前揭「事實」欄記載茲引⽤之。 

（3）聲請⼈之立場：聲請⼈為前揭判決敗訴之原告當事⼈，因

該駁回之裁判，致聲請⼈，房屋任令違法拆除，⽽未獲適法之拆

除及補償，侵害聲請⼈之財產權益，如經鈞院解釋該裁判所適⽤

之法令或所表⽰之⾒解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情事，則聲請⼈乃為

受其不利之裁判之當事⼈，⾃得於解釋公布後，依再審程序請求

救濟。

（4）聲請⼈之⾒解：查私⼈依法取得⼟地所有權者，依我中華

⺠國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規定，應受國家之保護，無橫遭剝奪之

理。但為國家之國防，經濟政策，國家各項重要建設，公共之需

要與⽤益，固然其重要性在私⼈利益之上，不得不對所有財產權

加以剝奪。然仍應有其法定之程序以資規範，以防⽌濫權。故因



以強制⼿段收取私⼈所有之⼟地，⽽消滅其所有權，當然非有法

律之根據不可。依市區道路條例第⼗條固已對⼟地之徵收有明文

規定，然地上物則未明定在內，⾃應依同條例第⼀條後段適⽤⼟

地法第⼆百⼗五條之明文規定該條文明⽩規定「徵收⼟地時，其

改良物應⼀併徵收」，顯為強制規定，屬於附帶徵收或稱為⼀併

徵收之規定，⽬的為的是保護⼟地所有權⼈，免需⽤⼟地⼈脫卸

補償之責任。參照實施耕者有其⽥條例第⼗三條亦有附帶徵收之

明文規定以資依據，俱⾒地上物之拆遷，⾃應依「⼀併徵收」之

法定，程序辦理，俾被徵收拆除者，有合法之規定申復，以保權

益。茲原處分機關係引⽤「市區道路條例」第⼗⼀條第⼆項規

定，認為⼀經公告修築計畫即可通知拆除，⽽不必報請徵收。殊

不知系爭房屋原非該條文所指「原有障礙建築物」可比，已無可

比附援⽤，縱有「通知拆除」之規定，亦應於徵收⼿續⼀⼀辦妥

後，才適⽤上開「通知並代執⾏」之規定，⼀如有確定判決執⾏

名義，始可據以強制執⾏⼀樣。未經徵收確定即告拆除代執⾏拆

除，如有缺乏執⾏名義即逕為強制執⾏，其違憲不法，⾄極顯

然。原確定判決意以「可暫可擱置不予適⽤」云云，實為引⽤失

據，確已不法侵害聲請⼈之財產權益，亦與憲法規定牴觸，應無

疑義。

（⼆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：

（1）申請書（７１．７．１４．) 

（2）台北市政府⼯務局建築管理處書函７１．９．１．北市⼯

養權字第⼆⼆三○○號函。

（3）本案⾏政訴訟之訴願書，訴願決定書、再訴願書及決定

書、⾏政訴訟起訴狀。

（4）⾏政法院７２．１０．２８．七⼗三年度判字第⼀三七⼀

號確定判決。

（5）訴訟再審起訴狀及⾏政法院７３．２．７．七⼗三年度判

字第⼀⼆六號審判決。

（三）聲請解釋之⽬的：

綜上所述，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、第六

條規定提出聲請，懇請惠予解釋：「市區道路⽤地範圍內，所需

⼟地之⼟地上改良物應⼀併徵收之，在未經報請核准徵收之前，

不得逕依告知拆除以代之，如⾏政處分或判決僅引據市區道路條



例第⼗⼀條第⼆項規定以告知拆除代替⼀併徵收之規定，顯與憲

法第⼗五條第⼀百四⼗三條，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規定顯有牴

觸，房屋無效」。以保權益為禱。

聲請⼈：許 ０ 霖

許 ０ 徵

許 ０ 輝

附 件：⾏政法院判決 七⼗⼆年度判字第⼀三七⼀號

原 告：許 ０ 輝

許 ０ 徵

許 ０ 霖

被告機關：台北市政府⼯務局養護⼯程處

右原告等因拆屋及補償等事件，不服內政部中華⺠國七⼗⼆年七

⽉⼆⼗⼆⽇七⼗⼆台內訴字第⼀六九⼀⼆三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

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據原告等所有座落台北市００街○號房屋，位於台北市００路０

段道路預定地上，被告機關為辦理００路０段拓寬⼯程，經⼆次

與原告等協議拆遷及補償，原告等主張非位於道路預定上之賸餘

部份房屋，應⼀併拆除補償，否則應就道路預定地上之房屋，依

法報請徵收始得拆除，被告機關則以７１．９．１．北市⼯養權

字第⼆⼆三○○號函復略指賸餘部分仍可整修繼續使⽤，無法⼀

併拆除補償，道路⽤地上之房屋得依市區道路條例通知拆除，並

不報請徵收，並告知於文到⼗天內辦領補償費⾃⾏拆除，逾期提

存法院後代⾏拆除。原告等不服，經訴願、再訴願迭遭決定駁

回，復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原被告訴辯意旨如左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⼀、系爭房屋如經拆動，必導致全棟坍塌，

危險⾄甚，雖勉以⽊料⽀撐，然⼀經鬆動，必定塌倒，不祇已構



成安全上危險堪虞之條件，亦因結構特殊⽽無法繼續使⽤，符合

全拆之要件。房屋部份拆後已全然變形，無從整建，惟有全拆，

始為正辦。況該房屋臨０後街部份，遴位於０街之道路拓寬預定

地上，亦已符合「賸餘部份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上」之要件，依

台北市舉辦公共⼯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辦法（以下簡稱

拆遷補償辦法）第⼗八條規定申請全部拆除依法有據。原決定雖

查明部份確有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事實，徒以０街尚無計劃拓

寬，據以批駁不准，論斷失據，⾃非適法。⼆、「拆遷補償辦

法」係台北市政府為處理舉辦公共⼯程⽤地內建築改良物及農作

改良物之拆遷補償⽽訂定，故原處分書函第⼀項即係依該辦法第

⼗八條規定對原告之請求據以批駁，乃竟⼜指該「拆遷補償辦

法」僅限於學校、市場、堤防⽽⾔，未適⽤於市區道路云，曲解

法令，⽭盾違誤⾄甚，查市區道路條例第⼗條既明文規定─修築

市區道路所需⼟地，得依法徵收之，⽽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更明

文規定：「徵收⼟地時，其改良物應⼀併徵收」，⼟地法為⺟

法，市區道路條例，既未排除⼟地法之效⼒，⾃應適⽤，⽽「拆

遷補償辦法」⼜無牴觸法令無效情事，則該辦法第七條規定：

「經第⼆次協議仍無法成立者，依法報請徵收」，即應遵守適

⽤，被告機關故意曲解法令，進⽽不引⽤適當規定，以掩飾未為

報請徵收之失誤，⾃屬失職，違誤⾄甚。三、再訴願決定書則以

得依特別法市區道路條例第⼗⼀條規定通知即可，不必辦理徵收

云云，殊不知市區道路條例第⼗⼀條前段乃在規定擬訂修築計畫

時應列入之項⽬。後段規定代為執⾏之⽅法。⾄於應否拆遷仍應

遵循合法法定程序始可。⾄⼟地及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徵收，為

政府對⼈⺠權益強制取得之唯⼀⾏政⾏為，⾃有法定程序之規定

別無他途，尤應恪遵。故有「拆遷補償辦法」之擬定，茲竟無視

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及該辦法第七條第⼆項明文法令規定，竟斷

然強拆⺠房，措施失當，顯有違背前開法條規定，屬濫⽤⾏政權

⼒，當然違背法令。請准予撤銷原處分及原訴願再訴願決定，以

保合法權益⾄感德便等語。

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⼀、本⼯程經台北市政府依市區道路條

例公告，並同時個別通知房屋所有⼈限期部份拆除，原告等所有

座落景０街０號⼆樓房屋位於道路保留地上者為⼀○九平⽅公

尺，但尚餘⼀八⼀平⽅公尺左右（約五四坪），位於０街道路保

留地者約⼆七平⽅公尺，但００街當時並無計劃拓寬⽽原告亦未

就００街部分申請⼀併拆除補償，故未計入拆除計算，再依該房



屋⽀架結構⾔，此次拆除範圍祇如附圖編號（１)（２）號涉及

主房⼀⾓與騎樓，其編號（３）及（４）乃主房之偏房，為單獨

結構，絕無影響結構安全可能，且經台北市建築公會勘驗鑑定結

果，後半段：其他室內部份結構尚完整，仍屬安全，且符合台北

市舉辦公共⼯程拆除合法房屋賸餘部份就地整建辦法第四條各款

規定，原告起訴第⼀點理由純屬⼦虛。⼆、本案援⽤法令問題，

查市區道路條例為特別法，因市區道路，排除障礙⾃應依市區道

路條例程序通知所有⼈限期拆除。另原告所有⼟地則依⼟地法徵

收（⼟地已徵收移轉）原告指責何以房屋不併⼟地徵收問題，因

該事件以修築市區道路為主，⽽市區道路條例既為排除施築市區

道路障礙⽽設，⾃應優先適⽤，有內政部函解釋可稽。因之凡施

築市區道路就障礙物排除，皆優先援⽤該條例以配合年度預算之

執⾏，⽽暫擱置⼟地法有關附帶徵收及台北市舉辦公共⼯程建築

及農作物拆遷補償辦法第七條第⼆項程序之適⽤。三、拆除協議

異議複查，限於建物數量與估價等級發⽣瑕疵，並不包含違背法

令之要求，況被告機關對原告要求全拆補償之異議，旋請求台北

市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⼯務局釋⽰：該局派員勘查答覆：「景０

街０號房屋賸餘⾯積每層尚有五⼗餘坪，仍可整建繼續使⽤，並

非在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其申請全部拆除補償⼄節，核與規定不

合」，實際已採納其請求意⾒，餘因要求全部拆除補償與規定不

合，其請求複查未⽣效果⽽已，原告據以指責未予複查，⾄屬牽

強，⾏政訴訟顯無理由，謹請察核，予以駁回等語。

理 由

按「市區道路⽤地範圍內原有障礙建築物之拆除、遷讓、補償事

項，應於擬訂各該道路修築計畫時，⼀併規劃列入。修築計畫確

定公告後，通知所有權⼈，限期拆除或遷讓，必要時並得代為執

⾏」。⼜「建築物部份拆除後，其賸餘部分，無法繼續使⽤或位

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上者，得申請全部拆除，並依規定計算補償

費」，分別為市區道路條例第⼗⼀條第⼀項及台北市舉辦公共⼯

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辦法第⼗八條規定，⽽拆除後賸餘

部分建築物之寬度在⼀‧八⼆公尺以上，深度在⼆‧七○公尺以上

者，可就地整建，亦經台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

辦法第四條著成規定。本件原告等所有台北市景０街０號房屋，

係⼆層建築，每層⾯積約⼆九○平⽅公尺，其中位於００路０段

道路保留地上者僅有⼀○九平⽅公尺，位於００街道路保留地上

者有⼆七平⽅公尺，其餘⼀五四平⽅公尺，折合約四六坪，並非



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上，有位置圖及房屋照片，附被告機關卷中可

稽，被告機關為拓寬００路０段道路，於七⼗⼀年九⽉⼀⽇以北

市⼯養權字第⼆⼆三○○號函知原告等，對道路地上建築物得依

特別法市區道路條例第⼗⼀條規定通知拆除及代⾏拆除，⽽不必

依台北市舉辦公共⼯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辦法第七條第

⼆項依法報請徵收，揆諸⾸揭條例規定，並無不合。⼜位於００

街道路保留地上⼆⼗七平⽅公尺部分，因００街尚無計劃拓寬，

原告最初並未對此部分要求⼀併拆除，且以該部分雖亦為在公共

設施保留地上，惟台北市政府對００街⽬前尚無計劃拓寬，故亦

無拆屋補償之預算，原告等請求對該部分之拆除，被告機關⾃無

法允准，⾄其餘⼀五四平⽅公尺部分，非在公共設施保留地上，

業經被告機關及其上級台北市政府⼯務局分別派員作實地勘查，

認為該部分之單獨結構絕無倒塌可能，並可依前開整建辦法第四

條規定整建繼續使⽤，且以該項拆除後賸餘部分建築物，復經台

北市建築師公會七⼗⼆年六⽉北市師會鑑字第⼆八九號鑑定報告

書鑑定結果：「拆除線部分，因磚牆殘缺，部分樓板已懸空（⽬

前以⽊材⽀撐），應請速予修復以維安全，⾄其他室內部分結構

尚完整仍屬安全」，因之被告機關拒絕予以⼀併拆除補償，原處

分並無不合，訴願、再訴願遞予決定維持，亦均無違誤，原告起

訴論旨，殊難認為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⼗⼆ 年 ⼗ ⽉ ⼆⼗八 ⽇




